
综合素质作文阅卷规则

（一）考试大纲中规定的写作等级划分

一等作文（38-50 分）：切合题意、中心突出、内容充实、感情真切、结构严谨、语言流畅、字迹工整。

二等作文（25-37 分）：符合题意、中心明确、内容较充实、感情真实、结构完整、语言通顺、字迹清楚。

三等作文（12-24 分）：基本符合题意、中心基本明确、内容单薄、感情基本真实、结构基本完整、语言基本通顺、

字迹潦草。

四等作文（0-11 分）：偏离题意、中心不明或立意不当、没什么内容、感情虚假、结构混乱、语病多、字迹难辨。

（二）避免这些硬性扣分项

写作中的硬性扣分项主要集中于内容残缺和语言表达基本功方面。

1、未写标题，减 5 分。

2、语句错误，2 个减 1 分，5 个减 3 分，多于 5 处，文章降等级。

（三）写作中的四条红线

1、严禁出现政治倾向错误。

2、决不能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表达。

3、写作立场不能违反道德人伦。

4、严禁抄袭。


